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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化工材料机器设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东榕泰”）拟向揭

阳市顺佳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佳和化工”）转让化工材料机器设备，

账面价值为 24,015,192.63 元，转让价款为 24,015,192.63 元。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化工材

料机器设备的议案》，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5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处置化工材料机器设备的议案》。鉴于公司已经关停化工材料业务，为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营运行效率，盘活闲置资产，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及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与顺佳和化工签署了《闲置设备转让协议》，将化工

材料闲置机器设备转让给顺佳和化工，账面价值为 24,015,192.63 元，转让价款

为 24,015,192.63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出

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揭阳市顺佳和化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00MA55TXY13M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许拱才 

5、注册资本：368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月11日 

7、住所：揭阳市榕城区新河路东侧、临江北路南边东升街道办事处宿舍楼

AB座1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基

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化肥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余健持有90%股份，郭怡鸿持有10%股份。 

10、顺佳和化工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 

11、诚信情况：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顺佳和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公司闲置的化工材料机器设备，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2年10月31日，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分类 明细分类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生产设备 166,673,615.44 140,100,866.74 3,807,484.79 22,765,263.91 

固定资产 运输设备 5,403,499.63 4,220,963.66 0.00 1,182,535.97 

固定资产 其他设备 1,347,856.88 1,280,464.13 0.00 67,392.75 

 
合计 173,424,971.95 145,602,294.53 3,807,484.79 24,015,192.63 

   本次交易最终以交割时盘点数为准。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截至基准日2022年10月31日，本次拟处置的化工材料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为

24,015,192.63元，经双方协商确认，交易定价为24,015,192.63元。 

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协议各方 

转让方：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5200617431652Y； 

受让方：揭阳市顺佳和化工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5200MA55TXY13M。 

（以上每一方以下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转让方已经关停化工材料业务，转让方有意将其闲置的化工材料生产设

备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有意受让该等设备。 

2、交易标的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闲置的化工材料生产设

备及部分车辆（具体清单见附件）（下称“标的设备”）。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

议规定的条件从转让方处受让标的设备。 

3、转让价款 

以标的设备的账面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标的设备的转让价款为

24,015,192.63 元（下称“转让价款”）。 

4、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本协议签署日起七(7)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保证金

人民币3,000,000元。 

转让价款分两笔支付： 

受让方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的 75%（经转让方同意，已经支付的保证金可抵做同等金额的转让价款）； 

受让方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的剩余 25%。 



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可对转让价款的付款方式进行调整，双方应另行签署

协议。与本次标的设备转让相关的税费由双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

担。 

5、交付 

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设备转让的交付日为本协议生效日。本协议签署日，标

的设备存放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溶剂厂厂区内（下称“存放地点”）。

于交付日，受让方应前往存放地点接收标的设备。转让方将与受让方交接标的设

备有关的单证和资料，双方将互相配合办理标的设备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如涉

及）。 

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设备的权利和风险自交付日发生转移（而不论受让方

是否实际完成接收、标的设备是否办理完毕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如涉及））。自

交付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设备的合法所有者，享有标的设备的全部权利并承

担全部义务，标的设备的风险自交付日起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对标的设备不再

承担任何风险和义务。 

为免疑义，双方进一步同意，转让方于交付日将标的设备存放于存放地点的，

即视为转让方已完成交付。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由受让方负责标的设备的看管、

保护义务，如发生标的设备丢失、损坏等情形，一切责任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受

让方不得要求转让方赔偿或降低转让价款。自本协议签署日起，因受让方占有或

使用标的设备导致的风险和责任，均由受让方承担。因受让方原因致使标的设备

未按照本协议约定交付的，不影响本协议项下关于标的设备交付和风险转移的约

定。 

6、终止及解除 

交付日前，若发生以下情形之一，一方有权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 

（1）另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且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 

（2）另一方申请破产、重整或清算；或者 

（3）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设备转让交易被任何司法机关明令禁止。 

如果本协议根据本第 6 条终止或解除，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立

即结束，本协议终止或解除不影响一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另一方主张承担违约

责任；本协议一旦解除或终止，双方同意恢复至本协议签署时的状况。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处置化工材料机器设备是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高经营运行效率，盘

活闲置资产，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及维护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推动

公司整体产业布局调整，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6日 


